
 

 

证券代码：002200               证券简称：云投生态           公告编号：2017－025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

函》（中小板问询函【2017】第 220 号），要求公司就 2016 年度报告相关事项

做出书面说明。公司组织相关部门和 2016 年年报审计机构进行分析和研究，并

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回复，现将回复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一、根据审计报告及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你公司及其下属南充分公司被

南充市华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起诉拖欠工程款等合计 1.8亿元，截至财务报告披

露日案件正在审理尚未判决。请详细说明该诉讼案件的起因、经过、截至目前详

细进展，以及你公司对该诉讼事项未计提预计负债的具体依据，会计处理是否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一、公司回复 

（一）诉讼案件的起因、经过、截至目前详细进展 

2016年 9月 30日云投生态公司获悉，在平安银行昆明日新支行开设的银行

账户 11014536927004 中人民币 1 亿元的资金被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2016

年 11月 28日，云投生态公司接到南充分公司报告，南充分公司收到《四川省高

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016]川民初 85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传票》

（[2016]川民初 85 号）等相关法律文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立案受理原告

南充市华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盛公司”）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为由对云投生态公司及云投生态公司南充分公司提起的民事诉讼案。要求

公司及南充分公司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工程款约为 10,400 万元；支付延期支付工

程款的资金利息约为 5,200万元（利息暂计至 2016年 9月 30 日，此后的利息以



 

 

欠付的工程款为基数按年利率 24%计算至付清工程款日为止）；支付违约金约为

3,000万元。上述诉讼涉及金额合计 18,600万元。 

2017 年 3 月 6 日云投生态正式委托云南建广律师事务所代理华盛公司诉南

充分公司、云投生态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并于 2017年 3月 27日在四川省高

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庭前证据交换。在获得华盛公司的诉讼证据后，公司和律师对

案件进行了调查和核实，发现华盛公司提交了部分虚假的施工协议及证据。 

本次诉讼涉及标的为南充市西华体育公园项目。该项目工程业主方为南充市

政府投资非经营性项目代建中心，项目于 2011 年 4 月 10 日进场施工，2013 年

10 月 25 日通过初步验收，2014 年 4 月 22 日通过竣工验收。2016 年 5 月 26 日

代建中心向公司发来了《西华体育公园项目工程结算价初审结果的函》（南代建

函（2016）159号），显示西华体育公园项目工程结算价为 26,988 万元，与 2014

年末与业主方确认的结算金额无重大差异，即 2014 年后未再发生大额新增工程

项目。 

而原告方在诉讼过程中提交了 7份工程分包合同，公司存档合同为 4份，合

同数量存在差异。按公司相关资料及账面数据显示，与华盛建筑公司累计签订涉

及西华体育公园项目的分包工程合同金额为 8,000万元，确认的工程分包产值为

79,667,679.16元，公司已支付款项 75,745,901.57元。截止诉讼发生时应付华

盛建筑公司款项为 3,921,777.59 元。 

针对上述情况，在庭审前公司向法院申请对华盛公司所承建工程的工程量、

工程造价进行司法鉴定，并在庭审中向法院申请对华盛公司提交的存在虚假的三

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申请司法鉴定。此外，基于上述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认为华盛公司在本案中涉嫌提供虚假证据，公司已向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

并递交了报案材料，目前正在受理过程中。 

该案件于 2017年 4月 19 日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但尚未作出判决，

原告方华盛公司向云投生态公司就案件提出和解，目前华盛公司尚未提交和解方

案。 

（二）未计提预计负债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当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确认

为预计负债： 

1.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 



 

 

2.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 

3.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由于上述案件目前尚在审理之中，无法判断该案的判决结果，故上述诉讼不

构成公司需承担的现时义务。公司认为偿付或有事项中的款项可能性较小，故公

司未就该诉讼计提预计负债。 

二、会计师意见 

会计师认为: 

“1.我们在审计报告附注中对公司与华盛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涉

及的或有事项已如实披露。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第四条：与或有事项相关的

义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一）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

时义务；（二）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三）该义务的金额

能够可靠地计量。公司聘请的云南建广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表明华盛公

司在本案中涉嫌提供虚假证据，云投生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规

定，已向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具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目前报案正在

受理过程中，且至报告出具日法院第一次开庭后尚未作出判决。 

综上所述，以上诉讼案件是否需要承担的现时义务、该义务的履行是否很可

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如承担该义务其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均存在较大不确

定性。按企业准则的规定，暂不符合预计负债确认条件。我们认为公司在报告期

末对相关或有事项的确认和计量情况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但按或有事项准

则的规定，因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其结果须由未来事项才能决定的不确认

事项，属于或有负债；因事项重大且不确定性，审计最终出具增加强调事项段的

审计报告以提醒财务报告使用者关注。” 

问题二、请详细说明何学葵上述资金占用形成的具体原因，以及解决该资金

占用的方案和时间安排，以及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履行的审议程序及披露义务。请

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就资金占用的形成原因发表专项意见。 

一、公司回复 

（一）何学葵上述资金占用形成的具体原因 

1.2008年 8月 25日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前身）与李红

波签订了转让思茅区倚象镇蚌弄村 2600亩国有林地使用权合同，转让价款为 520



 

 

万元。2011 年 8 月 17 日，李红波仅将 2000 亩林地过户至公司名下，公司取得

了思林证字（2011）第 0200000024 号林权证。公司分次支付转让价款 486万元，

账面记录应付李红波尾款 34万元。 

2015 年 8 月李红波向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按

合同约定支付剩余转让款。根据李红波向法院提交的相关证据，李红波向绿大地

公司转让的林地面积为 2000 亩，转让价款为 139 万元，该个人已收到 70%转让

款 97.3万元，剩余 30%尾款 31.7 万元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在完成林地变更登记手

续后 7日内付清。 

2016年 7月 27日，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并作出（2016）

云 08 民终 112 号民事判决，判决书依据云南警官学院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

意见，对公司财务账目中留存的山林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现金支票存根和收款收

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为真实反映公司资产、负债情况，公司根据判决结果，对原绿大地公司时期

思茅基地转让林地的账面价值与判决差异部分 381万元、与应付李红波林地转让

尾款差异 2.3万元进行了账务调整，净影响额 378.7万元。经公司与当时实际控

制人何学葵沟通，何学葵同意承担差异部分的补偿。账务处理为： 

借：其他应收款——何学葵         378.7万元 

    应付账款——李红波             2.3万元 

    贷：无形资产——林地使用权     381万元 

2.公司其他应付款记录尚欠何学葵 1,878,256.44元，在资产负债表列报时，

将上述应收应付抵减后按净额列示，最终结果为“其他应收款——何学葵”

1,908,743.56元，年末形成非经营性占用。 

（二）解决该资金占用的方案和时间安排 

公司于 2017年 5月 8日与何学葵签订协议，双方同意对债权债务进行抵减，

何学葵同意在协议签订后 20个工作日内，向公司归还上述资金。2017年 5月 17

日，公司已收到何学葵归还的上述款项。 

  二、会计师意见 

会计师认为：“我们查阅了法院判决书、与何学葵的沟通记录等相关资料，

公司账务处理符合相关规定，该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未实际发生现金流出，是处

理以前年度遗留问题所形成，公司已在关联方资金占用专项说明中如实披露占用



 

 

资金情况。” 

 

特此公告。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日 

 




